
表8

项目起止时间

实施单位

项目属性

全年预算数（A） 执行率（B/A)

年度资金总额： 84 38.13%

 其中：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0 0

       区级财政资金 84 38.13%

        其他资金 0 0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节能评审项目7
个，验收项目7个

5个

因2020年市级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
设补贴，增加区级初审环节，为提前
准备受理充电设施建设企业节能审查
申报需求，及时增加节能评审项目服
务经费。
9月份，市发改委出台新能源汽车充
电设施节能审查工作指引，我区申报
建设补贴的企业未达到节能审查标
准，无需申报节能评估及审查，导致
项目经费支出率不高。

1份 1份

质量指标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

时效指标
按照市发改委节能
评估时限办结

按照市发改委节
能评估时限办结

成本指标 0% 0%

经济效益
指标

0 0

社会效益
指标

严格审查项目能耗
设备、效率水平

提高新建项目能
效水平

生态效益
指标

0 0

可持续影
响指标

下降1% 下降1%

满意度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

标
≥90% 100%

说明

吕键 联系电话： 0755-28372656

申报企业对节能评审工作的满意度

无

填表人：

年度
总体
目标

绩
效
指
标

产
出
指
标

效
益
指
标

数量指标

按照市发改委节能评估时限要求办理

成本控制超支预算

经济损失事件发生

控制能源消费不合理增长，遏制高耗能行业过
快增长

生态污染事件

践行绿色发展理念，推进节能降耗

落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制度，开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
能审查和验收等相关工作。支付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审及验
收服务协议2019年尾款，预估2020年需开展节能评审项目7个，
验收项目7个等节能工作。

1.2020年实际完成坪山区档案馆方志馆、坪山区人民医院迁址重建
等5个项目节能评审；
2.支付2019年尾款，深圳平乐骨伤科医院新院区改造装修工程、坪
山中心区新和单元更新等4个项目节能评审；
3.印刷坪山区2019年度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自查报告及相关证明
材料。

三级指标

开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审及验收

印刷坪山区2019年度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自
查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

出具的评审意见符合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
审查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44号）要求

全年执行数（B）

32.03

0

32.03

0

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主管部门 深圳市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深圳市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

是否重点绩效项目 否 延续性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0年度）

项目主管部门（公章）：深圳市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

项目名称 节能管理 2020年1月1日-2020年12月31日


